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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3 月北部地區某長期照顧機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

(COVID-19)確診案之防治暨應變作為 

 

林茹慧 1*、吳佩圜 1、張芳梓 1、吳智文 2、巫坤彬 1 

 

摘要 

2020 年 3 月 21 日我國確診首例機構人員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

(Coronavirus Disease-2019, COVID-19)。為立即掌握疫情規模，依嚴重特殊傳染性

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導，於確診當天連夜前往機構採檢及檢驗，中央、地

方與醫院通力合作，4 小時內完成住民及工作人員 81 人採檢，立即送往實驗室檢

驗，6 小時後檢驗結果全數陰性。翌日上午指揮中心召開緊急會議指示相關應變

及防治措施後，中央與地方相關局處分工動員，於 1 天內完成機構及照護人員

徵調、住民安置、安置處所感染管制及動線規劃輔導訪視、和環境清消等作業。

另由公衛同仁持續進行疫調及接觸者追蹤，本案總計匡列 142名接觸者、採檢 100

人核酸檢驗皆為陰性，經追蹤至 4 月 3 日無新增個案，成功阻斷社區疫情傳播。 

 

關鍵字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、COVID-19、長期照顧機構  

 

事件緣起 

2020 年 3 月 21 日北部某縣市確診全國首例長期照護機構嚴重特殊傳染性

肺炎(Coronavirus Disease-2019, COVID-19)感染個案，該案為機構護理人員，

因職場特殊性，故本文描述相關防治及應變作為，提供未來機構 COVID-19 防治

及應變處置之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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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描述 

一、 案例報告 

確診個案是 20 多歲未婚女性，過往病史為川崎氏症患者，潛伏期間無

境外旅遊史，於老人長期照護中心（以下稱 A 機構）擔任護理師。2020 年

3 月 12 日下班後自覺全身發熱（體溫 37.8℃），但未就醫。3 月 16 日出現

發燒且伴隨全身無力，故至 X 醫院呼吸胸腔科門診就醫，並領用抗病毒藥物

後返家休養。但 3 月 20 日再次發燒及全身無力，故至 X 醫院感染科回診，

醫師診斷疑似 COVID-19 感染，轉介至 B 醫院採檢及通報，3 月 21 日確診。

期間 3 月 13、14 及 18 日，因無發燒症狀，仍有上班。 

二、 應變處置 

(一) 快速採檢，掌握疫情規模  

A 機構由 2 名護理師輪班，當班者需照護全機構住民，並時常需支援

位於同樓層且與 A 機構相同負責人的另一家老人長期照護中心（以下稱

B 機構）。為儘速掌握疫情規模及作為住民安置參考，3 月 21 日個案確診

當天晚間 22 點，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（簡稱指

揮中心）指示進行接觸者採檢。指揮中心指定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和衛生福

利部桃園醫院採檢及檢驗，續由疾病管制署（簡稱疾管署）協調二家醫院

檢驗部門連夜加速檢驗、指派防疫醫師至現場進行接觸者匡列評估及感

染控制指導，並由衛生局執行相關前置作業。中央、地方與醫院三方通力

合作，4 小時內完成 81 人採檢，翌日上午確認皆為陰性。 

(二) 住民、員工隔離安置 

參照指揮中心訂定公布之「衛生福利機構（住宿型）因應嚴重特殊

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之應變整備作戰計畫建議」，由衛生局連夜協調

2 家新開業的私立長期照顧機構作為安置場所，社會局自居家服務單位

徵調照服人力。 

3 月 22 日早上指揮中心召開緊急應變會議，邀集相關單位與會，

決議有症狀及醫療需求之機構住民送醫院隔離治療，無症狀住民安置

集中場所隔離，本國籍員工採居家隔離，外籍員工由雇主安排至適當場所

隔離。因機構為養護型機構，且有提供 3 管照護服務，故白班及小夜班

照護比原則為 1: 8，大夜班 1: 25。惟確保大夜班人力充足且可互相支援，

故該班增加 1 名照服員，採固定班，由社會局持續徵調，相關薪資則由

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專案簽報。另每個隔離場所每班需至少需 1 名

護理人力，由衛生福利部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（簡稱醫福會），

比照集中檢疫場所人員規定給付（表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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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、109 年 3 月 22 日長期照護機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緊急應變會議重要決議 

決議事項 內容 

住民安置 1.有症狀及醫療需求機構住民送醫院隔離治療，其餘無症狀住民安置集中場所隔離。 

2.衛生局依法徵調 2 家機構作為集中隔離場所，俾利支援人力可適用薪資補助規定。 

員工安置 1.本國籍員工居家隔離、外籍員工由雇主以 1 人 1 室方式安排至適當場所隔離。 

2.衛生局對外籍員工進行衛生教育，並視需求，請雇主安排翻譯人員，確保員工能

理解居家隔離相關規定。 

照服人力 1.白班及小夜班以每 8 名住民需有 1 名照服員、大夜班每 25 名住民應有 1 名照服員

計算，惟確保大夜班人力充足且可互相支援，故該班增加 1 名照服員，因此 3 班

人力分別為 3、3、2 人，並參照輪休倍率(1.47)，由社會局透過居家服務單位徵

調，採固定班。 

2.由長期照顧司專案簽報支援費用。 

護理人力 每個隔離場所每班需至少需 1 名護理人力，由醫福會從醫院徵調，

比照集中檢疫場所人員規定補貼支援護理人力薪資。 

安置場所 住民入住前確認動線符合感染管制原則。 

環境清消 1.清空後 A、B 機構進行環境採檢，再由環保局執行消毒。 

2.督導機構妥善進行家屬溝通，機構未完成清消前，勿讓家屬進入機構。 

同日疾管署派員巡視安置處所，其中 1 家機構從護理站無法觀看到

全部住民情形，且走道及房內無監視器。所幸房間空間大，考量照護安全，

同意將床距拉大至 2 公尺，2 人同住 1 房。同時市長指示消防局調度轄內

各消防隊救護車協助轉置住民，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，1 日內完成相關

徵調及住民安置作業。另有 9 名外籍及 3 名家中無適當隔離空間的本

國籍員工，則由社會局協助安置隔離。然實際執行後，部分照服員因壓力

大不願繼續服務，故調整 3 班人力分別為 4、4、3 人，始順利完成住民

14 天隔離照護。 

三、 接觸者調查 

住民會客均於機構外走廊，確診個案與訪客接觸機會低且上班均佩戴

口罩，故未將訪客列入接觸者匡列對象。本案匡列 142 名接觸者，其中機構

住民和工作人員、合約醫療院所工作人員、個案家庭接觸者及男友家等，匡列

後立即採檢，並居家隔離 14 天，且機構及合約醫療院所工作人員於隔離期滿

後須二次採檢陰性才能返回工作。總計採檢 100 人核酸檢驗皆為陰性，且監測

期滿無新增個案。 

四、 感染源調查限制 

個案通報後採檢之病毒量極低(Ct value: E gene 35.45; RdRp-1 38.3; RdRp-

2 35.6; N gene not detected)，研判非近期感染。且採檢接觸者 100 人之病毒

核酸檢測皆為陰性，難藉由案例間關聯性找尋可能感染源。另查訪客紀錄，具

旅遊史者為 1–2 月初出國，距確診日超過 1 個月，讓感染源調查難以繼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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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論與建議 

據文獻記載，美國一位機構住民確診 COVID-19 感染，因有限的機構感染管制

預防措施和控制，加上工作人員跨機構支援，造成 129 人群聚感染，包含 81 名

住民、34 名工作人員及 14 名訪客，住民平均年齡 81 歲且多具慢性病史，其中

22 名住民及 1 名訪客死亡[1]，不僅說明 COVID-19 易造成年長及具慢性病史者

感染和引發重症[2,3]，更突顯長期照顧機構感染管制及應變處置重要性。 

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2019 年 3 月統計資料，我國老人長期照顧和安養機構

於 2018 年底已有 1,091 間，收住 50,966 人[4]。機構數量多且與社區密不可分，

處理不慎易增加社區傳播風險。故自 COVID-19 疫情發生，為協助長期照護機構

做好因應準備，指揮中心公布 COVID-19 相關感染管制指引，並函請地方政府轉知

機構參依指引建立工作人員正確認知、確實執行訪客管理、工作人員及服務對象的

健康監測及異常通報，並全面進行無預警查核。為降低病毒在機構內傳播的風險，

陸續公布「衛生福利機構及相關服務單位因應發生 COVID-19（武漢肺炎）確定

病例之應變處置建議」、「地方政府因應衛生福利機構及相關服務單位發生嚴重

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確定病例之應變整備事項建議」、「衛生福利機構

（住宿型）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之應變整備作戰計畫建議」等

指引。本案案發所在地方政府因事前依指引確實盤點轄內長照資源，掌握可供應變

使用之機構名單，且 3 月 20 日實地訪查，案發後，市長親自指揮調度，故中央

主管機關下達明確指示後，地方政府展現應變網絡順暢度。建議地方政府應落實

盤點資源、明訂應變計畫，且取得首長支持，搭配演練確保局處合作機制流暢。

資源較缺乏縣市，可再評估跨縣市合作方案。此外，建議地方政府公布應變計畫並

建立諮詢窗口，積極輔導轄內機構建立可行應變機制。 

本案發生時，由中央及地方政府緊急協調醫院調派人力支援緊急採檢及檢驗，

並研訂照服人力徵用細節。事後，指揮中心訂定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檢驗

送驗流程」給付緊急檢驗。然為使應變流程更臻完善，建議地方政府可編列因應

緊急疫情徵調費用，供緊急採檢或相關應變使用。另因聘僱外籍移工充擔照服人力

已是常態，因此外籍移工教育訓練及確診後隔離安置亦應納入應變考量。 

檢閱美國疾病管制中心對於護理之家防治建議[5]，我國相關感染控制指引及

應變措施建置完備。然本案提醒政府應強化監測網路及機構訪客管理。為鼓勵沒有

明確旅遊史或接觸史的醫療工作者，出現疑似症狀時儘速就醫採檢，指揮中心 3 月

30 日公布擴大採檢處理流程及返回工作準則，強化了監測網絡。為加強機構訪客

管理，指揮中心 3 月 29 日函文重申加強落實相關感染管制措施，並於疫情期間

實施門禁管理，禁止探視，並公布「衛生福利機構與榮譽國民之家因應 COVID-19

（武漢肺炎）訪客管理作業原則」，隨疫情修訂內容。搭配相關措施，所幸截至

7 月中旬止，本案為全國唯一的機構相關案例。然疫情趨緩後，陸續開放訪客探視，

建議機構應持續落實入口處由專人進行訪客管理（包含 TOCC、體溫及症狀等

確認），及訪客資料正確填寫，不僅提升管理品質且有利疫情調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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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 A 機構由 2 名護理師輪班，當班需照護全機構住民 28 人，無法劃分照護

區且會支援 B 機構，生病時也未能落實生病不上班，突顯人力不足影響感控落實

度。我國目前長照政策推廣在地老化，多設置小型機構，且長期存在長照人力不足

問題[6,7]，機構空間、人力及財力不足，導致落實分區照護及人力備援困難、應變

方式受限。除加強稽核外，建議地方政府盤點轄內資源協助機構落實感染管制

措施。另外，在現行長照政策下，建議滾動式調整相關感染管制措施指引以契合

各類型長期照顧機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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